
114學年度雙胞胎子女編班意願調查表 

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第八

點：(民國 101年 03月 30日修正)  

雙(多)胞胎學生於編班前得依學生家長之意願，選擇同班或分開班

級，但不得指定班級。 

 

本人子女                及_______________（請填寫學童姓名）為雙胞胎， 

114學年度就讀崇德國民小學____年級，請編入___________班級(請填「同一」

或「不同」)班級。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聯絡電話：（住宅）                 （務必填寫） 

         （手機）                 （務必填寫） 

 

 

 

 

 

填寫完畢請交回教務處註冊組 

 


